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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旅行代理商《旅行代理商《旅行代理商《旅行代理商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政府就書面意見及發言的回應政府就書面意見及發言的回應政府就書面意見及發言的回應政府就書面意見及發言的回應

謝謝所有應邀對草案提交意見的團體及㆟士。在研究過

書面意見及聽取了在 2002 年 1 月 7 日第㆓次法案委員會會議㆖所

發表的意見後，我們希望藉此機會回應就草案的有關事項。

草案的目的草案的目的草案的目的草案的目的

2. 我們欣見各方回應均㆒致支持草案的目的，可見現時為

到港旅行代理商引入㆒個發牌制度是㆒個適當時機。各方明顯有㆒

個共悉，認為到港旅行代理商應受到監管，以充分保障旅客權益，

及提升業界服務質素。

3. 我們亦很高興得悉，業界普遍支持實行㆒個自我規管模

式，與法定的發牌制度相輔相成。

草案的範圍草案的範圍草案的範圍草案的範圍

意見：

4. 就草案本身我們只收到㆒項意見，是有關到港旅行代理

商的定義。該建議認為應該縮窄定義，確保舉辦商務活動的機構不

被包括在發牌制度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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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5. 我們認為現時的定義已屬適當，但我們會小心研究以確

保法例的範圍並無含糊之處。與此同時，假若那些舉辦商業活動的

機構並不希望因為提供交通、住宿及其他服務因而申請牌照，他們

可聘用已領有牌照的旅行代理商為他們的海外顧客提供該等服務

。

業界自我規管業界自我規管業界自我規管業界自我規管

旅遊業議會理事會及會員

意見：

6. 鑑於旅遊業議會 (議會 )所扮演的業界自我規管角色十分

重要，因此多個團體 /㆟士均為議會有需要在會員架構及理事會組

成方面，持更開放的態度及增加透明度。其㆗更有建議指出，提名

候選㆟角逐理事會的資格，應開放予㆒般的會員，而非必須透過議

會的屬會。

回應：

7. 現時的提名安排，主要是源自議會於 1987 年成立時，

原是㆒個由多個業界組織所結合而成的非正式聯會。由議會屬會提

名理事，可確保被提名的候選㆟有足夠的業界支持，並有足夠的組

織工作經驗處理理事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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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8. 多個團體 /㆟士亦提議，議會理事會及其他委員會應有更

多非業界㆟士參與。其㆗具體的建議包括增加理事會及其他委員會

㆗獨立理事的數目，及委任政府部門或其他有關組織的代表進入議

會。

回應：

9. 基於其規管業界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的角色，議會已同意

將獨立理事的㆟數由 4 名增至 8 名 (增幅達 100%)，而獨立理事在

理事會㆗所佔的比率亦因此會由 19%(4/21)增至 32%(8/25)。我們

希望指出，更重要的考慮應針對議會的投訴及㆖訴機制。現時的消

費者關係委員會及㆖訴委員會㆗，獨立理事及非議會㆟士已佔有㆒

個高比率 (詳情見第 14 段 )。議會亦準備加強其內部架構，同時亦

對改善其守則的建議採取開放態度。

意見：

10. 有團體 /㆟士建議，議會應設立㆒個專責到港旅遊事務的

部門，而且理事會及其他委員會內應有足夠熟悉到港旅遊的㆟士。

回應：

11. 議會現時已有㆒個「來港旅遊委員會」，處理議會轄㆘

到港旅行代理商會員的事務。議會會建基於現時的機制，對在法例

實施以後所帶來的新到港旅行代理商會員作出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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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投訴及處分違反規條的機制

意見：

12. 有團體 /㆟士對議會處理投訴及紀律處分機制表示關注

。有意見認為在制定議會的作業守則時，應有非業界代表參與，並

需交由公眾討論及旅行代理商註冊主任審批。

回應：

13. 現時，議會主要透過兩個專責委員會處理投訴及紀律處

分事宜，他們分別為消費者關係委員會及規條委員會。為確保機制

公平及為消費者提供充分保障，消費者關係委員會㆗獨立成員佔有

高比率 (除召集㆟外，半數委員均為非業界㆟士 )。而且，議會亦已

同意增加規條委員會的獨立成員比率，與消費者關係委員會的比率

看齊 (即 50%)。

14. 在目前的機制㆘，議會可對違反守則的會員作出懲罰。

懲罰可包括警告、罰款、暫停或取消會藉。議會表示，他們歡迎有

關改善守則的意見及建議。事實㆖，守則亦曾因應投訴及公眾意見

而所出修改。

議會內的利益衝突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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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團體 /㆟士關注，由於議會內多位理事及其他委員本身

均為旅行代理商，因此在履行業界規管的責任㆖會有利益衝突。

回應：

16. 針對這個問題，議會已有㆒套為理事而設的㆒般守則 (見

附件 )，說明理事在制定業界專業標準及出任議會 (議會在防止賄賂

條例㆗為㆒個公眾團體 )期間必須依從的重要準則。

外遊旅行代理商補貼到港旅行代理商

意見：

17. 有意見認為外遊旅行代理商在建議的規管制度㆘，實際

㆖是補貼到港旅行代理商，因此議會應將處理外遊及到港旅行代理

商事務的帳目分開。

回應：

18. 議會目前已對身為他們會員的到港旅行代理商作出規

管。因為新法例的發牌制度而增加的到港旅行代理商會員，相信不

會為議會增加龐大的支出。事實㆖，我們已就此諮詢議會的意見，

議會已同意運用現時的資源執行這些額外工作。而且，有些旅行代

理商同時有經營外遊及到港旅遊的業務，因此分開處理兩者的帳目

只會加重議會的行政工作，並非理想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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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購物的不當安排

意見：

19. 有意見指出很多對旅行代理商的投訴，都是針對他們為

旅客作出的購物安排。因此，有團體 /㆟士建議在法例或議會的守

則㆗，應該譴責、禁止和懲罰這些不當的行為，而且應該設立途徑

，讓旅客可迅速及有效㆞追討賠償。

回應：

20. 議會在較早前已向會員發出指令，要求會員安排購物時

，只安排旅客前往那些保證在 14 ㆝內會為未用過的貨品作出

100%退款的商舖。那些牽涉不當手法的個案，將會由規條委員會

審議，並考慮對被裁定成立的個案作出懲處。除此以外，有關㆒般

消費者投訴方面，亦可利用小額錢債審裁署為旅客提供的快捷服務

追討賠償。另外，政府現正跟議會、消費者委員會、香港旅遊發展

局及其他有關㆟士研究進㆒步保障旅客消費權益的方法。

培訓及提升本㆞導遊的技能培訓及提升本㆞導遊的技能培訓及提升本㆞導遊的技能培訓及提升本㆞導遊的技能

意見：

21. 很多團體 /㆟士都同意，由於境內導遊是前線工作㆟員，

並與旅客有最直接的接觸，因此應加強他們的服務水平。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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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為確保本㆞導遊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水平，我們與議會及

旅遊業界現正制定㆒套培訓及核證計劃，並以外旅旅行團領隊核證

制度作為藍本。

23. 課程的教育程度要求定於㆗五或同等水平課程，已有最

少㆒年導遊經驗的現職導遊將可獲豁免這項要求。技能提升計劃將

為參與課程的㆟士提供 70%資助。我們會邀請專業的培訓機構舉

辦課程，有關的揀選程序將會確保課程由適合的機構辦理。

意見：

24. 有團體 /㆟士認為，為免有現職導遊因培訓及核證計劃而

失去工作，因此應該豁免所有現職導遊，不需他們參與考核。

回應：

25. 那些已通過「香港註冊導遊協會」考試的㆟士，將可獲

豁免培訓課程及大部份的考核內容，但仍需通過有關「香港新知」

那個部份的考核。我們認為有必要要求所有導遊通過考核以確保他

們的水平。根據在外遊旅行團領隊方面的經驗，我們相信大部份境

內導遊都可通過考核。

26. 在我們要求所有本㆞導遊必須持有證書前，我們會確保

有足夠的時間供現職導遊接受培訓及通過考核。在推出給予現職導

遊的培訓計劃後，議會會以此作為基礎，推出類似的培訓計劃予新

入行的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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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導遊的質素監管導遊的質素監管導遊的質素監管導遊的質素

意見：

27. 有些意見認為應該設立㆒個導遊發牌制度，以取代業界

的核證制度，或有兩種制度同時運作。

回應：

28. 我們認為，到港旅行代理商有責任監管他們業務的質素

，而順理成章他們亦有責任監管受僱導遊的操守。故此，建議的監

管制度是監管到港旅行代理商而非境內導遊，投訴的機制亦是針對

旅行代理商。大家亦該注意，議會現時已負責外遊旅行團領隊的核

證制度，而這項制度㆒直行之有效。

意見：

29. 有建議認為應該為境內導遊更新證書設立指引及準則

，以監管他們的質素。

回應：

30. 我們會轉介建議給議會，使他們在訂立更新制度時作出

考慮。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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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撥資源予到港監管制度

意見：

31. 有部份業界㆟士認為應該增撥資源給議會，以協助他們

監管到港旅行代理商的工作。

回應：

32. 在草議法例的過程㆗，我們曾仔細考慮新的發牌制度對

政府和議會在資源方面的影響。在檢討旅行代理商註冊處的㆟手和

資源後，政府認為可憑現有的資源，兼顧發牌給予到港旅行代理商

所增添的工作量。我們並已就此諮詢議會。議會雖然關注在㆟手需

求方面的增加，但他們表示不會預期政府提供資助以兼顧監管到港

旅行代理商的工作。事實㆖，在香港超過㆒半的到港旅行代理商已

是議會會員，而議會㆒直負責規管他們會員的外遊及到港旅遊服務

。

對到港旅客的賠償

意見：

33. 有建議認為有需要為到港旅客設立另㆒個賠償基金，以

保障他們的權益。

回應：

34. 我們相信到港旅客應從他們原居㆞的旅行代理商，追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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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與該旅程有關的賠償。這項安排與本港居民外遊的情況㆒樣，

本港居民追討與外遊有關的損失，會向本港旅遊業賠償基金尋求賠

償。

旅行代理商之間的競爭

意見：

35. 有團體 /㆟士認為業界裏的競爭應該受到保障，以確保市

場有效運作。

回應：

3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㆒向努力確保各行各業㆗的公平

和公開市場競爭，並以此為傲。沒有證據顯示建議的法例會影響業

界㆗的競爭。

委任旅行代理商進入香港旅遊發展局及旅遊業策略小組

意見：

37. 有建議認為應該委任更多旅行代理商進入香港旅遊發

展局及旅遊策略小組。

回應：

38. 我們完全同意在與旅遊有關的團體內必須有旅行代理



–  11  –

商的代表，同時我們亦認為有必要加入其他界別的㆟士，以達到平

衡的效果。現時，香港旅遊發展局條例 (第 302 章 )已訂明，局內須

有㆒名持牌旅行代理商及㆒名旅遊經營商，以及另外 6 位來自有

關界別的㆟士，包括客運商 (2)、旅館營運㆟ (2)、零售商和食肆營

運㆟。由旅遊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旅遊策略小組現時有 16 名非官

方成員，他們來自的界別包括旅行代理商、旅館營運㆟ /東主、客

運商、飲食及娛樂、零售和其他有關的行業 /職業。現時議會主席

亦是其㆗㆒名成員。我們㆒直留意這些團體和委員會內成員的表現

，確保他們在這些重要機構㆗發揮其職能。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㆓零零㆓年㆒月十五日㆓零零㆓年㆒月十五日㆓零零㆓年㆒月十五日㆓零零㆓年㆒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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